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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兴安界首镇大发大米厂等10户企业（详见附件）：
我局在日常监管工作过程中，发现当事人等10户企业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制作了现场笔录、询问笔录，同时执法记录仪录制了现场核查视频并拍照取证。
2025年9月30日我局予以立案调查。
2025年10月10日，我局发函国家税务总局兴安县税务局协查当事人的纳税申报情况，10月17日收到税务局复函，确认以下事实：兴安界首镇大发大米厂、兴安丽鑫钢结构安装有限公司、兴安县集鑫水果种植专业合作社未进行税务登记；桂林凯创建材有限公司税务状态为“非正常户注销”；兴安县森澳养殖有限公司、兴安县土寨养殖专业合作社、兴安县长利通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税务已注销；桂林志达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税务状态为“非正常户”；兴安县元清水果种植专业合作社、兴安县超文柑桔种植专业合作社税务状态为“正常”，但连续2年以上零申报（即应税收入、应纳税额均为0）。
2025年11月11日，我局执法人员调取“市场主体信用监管系统”，发现兴安县长利通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2023年度、2024年度均报送了年报，但年报数据明显虚假（询问笔录也可相互印证）；兴安县元清水果种植专业合作社、兴安县超文柑桔种植专业合作社2023年度、2024年度均报送了年报，但年报资产数据均为0，无经营迹象；兴安界首镇大发大米厂等7户企业均连续2年未报送2023年度、2024年度报告。
调查认定的事实：经查，确认当事人等10户企业连续6个月以上或者连续两年未从事经营活动；确认当事人等10户企业未进行税务登记或税务状态为“非正常户注销”或税务已注销或税务状态为“非正常户”或税务状态为“正常”，但连续2年以上“零申报”。确认兴安界首镇大发大米厂等7户企业均连续2年未报送2023年度、2024年度报告；兴安县长利通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2023年度、2024年度均报送了年报，但年报数据明显虚假（询问笔录也可相互印证）；兴安县元清水果种植专业合作社、兴安县超文柑桔种植专业合作社2023年度、2024年度均报送了年报，但年报资产数据均为0，无经营迹象。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现场笔录、询问笔录、执法记录仪视频及现场核查照片，证明当事人等10户企业登记的经营场所无人办公，连续两年未从事经营活动。
2.兴安县税务局《关于对兴安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要求协助查询企业纳税申报情况的复函》，证明当事人等10户企业未进行税务登记或税务状态为“非正常户注销”或税务已注销或税务状态为“非正常户”或税务状态为“正常”，但连续2年以上“零申报”。
3.市场主体信用监管系统连续两年未年报截图、已年报但数据造假的年报数据、已补报年报数据（连续两年资产状况数据均为0）。
2025年11月27日，本局通过“兴安县人民政府”网站公告了《兴安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告知书》(兴市监罚告〔2025〕L006号) ，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及申请听证的要求。
本局认为，当事人等10户企业连续两年未从事经营活动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或《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三十六条“个人独资企业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吊销营业执照”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七十一条“农民专业合作社连续两年未从事经营活动的，吊销其营业执照”的规定，属于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或农民专业合作社连续两年未从事经营活动的违法行为。
本案属《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第二条第（二）项规定的：“降低资质等级，吊销许可证件、营业执照；”的情形，但综合考量当事人的违法行为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等情形，依据《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的规定，决定对当事人不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或《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三十六条“个人独资企业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吊销营业执照”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七十一条“农民专业合作社连续两年未从事经营活动的，吊销其营业执照”的规定，对当事人等10户企业作出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不得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应当依法进行清算，并在清算结束后依法向本局申请注销登记。
当事人如对本处罚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兴安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向兴安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在复议或诉讼期间不停止本处罚决定的执行。
附件：兴安界首镇大发大米厂等10户企业名单



兴安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印 章）
                                 2026年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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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处罚文号
	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人姓名
	企业地址

	1
	兴市监处罚〔2025〕L006号-001
	兴安界首镇大发大米厂
	91450325MA5K96D29M
	许东发
	兴安县界首镇百里大兴街0029号

	2
	兴市监处罚〔2025〕L006号-002
	桂林凯创建材有限公司
	91450325MAA7DU1940
	伍飞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兴安县界首镇五一村委会龙井塘村石燕山

	3
	兴市监处罚〔2025〕L006号-003
	兴安县森澳养殖有限公司
	914503250790959616
	侯林杰
	兴安县严关镇塘堡村

	4
	兴市监处罚〔2025〕L006号-004
	兴安丽鑫钢结构安装有限公司
	91450325MACRFM1CXF
	秦秀玉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兴安县溶江镇司门村委陆家报村71号

	5
	兴市监处罚〔2025〕L006号-005
	桂林志达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91450325MABQUXXG56
	张翔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兴安县溶江镇司门村委会石山脚村108号

	6
	兴市监处罚〔2025〕L006号-006
	兴安县土寨养殖专业合作社
	93450325348473976J
	唐志华
	兴安县严关镇塘堡村委土寨村

	7
	兴市监处罚〔2025〕L006号-007
	兴安县集鑫水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93450325MA5KRP587Q
	唐春潮
	兴安县界首镇兴田村委甜橙示范园

	8
	兴市监处罚〔2025〕L006号-008
	兴安县长利通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
	93450325310144923L
	胡正林
	兴安县界首镇界首村委小宅村

	9
	兴市监处罚〔2025〕L006号-009
	兴安县元清水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934503253217563860
	蒋元清
	兴安县溶江镇司门街

	10
	兴市监处罚〔2025〕L006号-010
	兴安县超文柑桔种植专业合作社
	934503253403139861
	韦超文
	兴安县溶江镇富江村委冷江自然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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